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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辉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三次修订稿）

公司业绩指标的公告

上海辉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调整<上海辉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第

三次修订稿）公司业绩指标的议案》，公司拟对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的公

司业绩考核指标进行调整，并对应修改《上海辉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三次修订稿）》中相关条款。该议案尚需提交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2023 年 1 月 19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议案、《关于提名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等议案。同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议案。

（二）2023 年 1 月 20 日至 2023 年 1 月 29 日，公司在内部向全体员工就本

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同时就核心员工名单进行了公

示。公示期间，公司员工未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提出异议。

（三）2023 年 1 月 30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提名公司 15 名员工为核心员工》议案以及《关于提名公司 2023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议案。同日，公司监事会出具了《监事会关于公司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公司也于同日召开了 2023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 15 名员工为核心员工》议案。

（四）2023 年 2 月 10 日，公司召开了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议案、《关于提名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议案、《关于提名公司 15 名员工为核心员工》

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议案，公司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授权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

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五）2023 年 2 月 10 日，公司披露了《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公告》，

本激励计划拟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 17 人，拟向激励对象授予 140 万份股票

期权，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普通股。2023 年 5 月 16 日，公司披露了《股权激

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结果公告》，本激励计划实际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 17

人，实际授予数量为 1,120,000 股，授予的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日期为 2023

年 5 月 16 日。

（六）2023 年 10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

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上海辉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三次修订稿）公司业绩指标的议案》。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调整的内容

结合目前外部客观环境变化和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调整 2023 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中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指标，并相应修订公司《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第三次修订稿）》中的相关内容。具体情况如下：

调整前：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三次修订稿）》“第八章 激励对象

获授权益、行使权益的条件”之“二、 行使权益的条件”：

“（三）公司业绩指标

序号 挂牌公司业绩指标



1 第一个行权期，2023 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 1.8 亿元，或者 2023 年度净

利润不低于 2,000 万元

2 第二个行权期，2024 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 2.5 亿元，或者 2024 年度净

利润不低于 3,000 万元或最近两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5,000 万元

3 第三个行权期，2025 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 3.5 亿元，或者 2025 年度净

利润不低于 4,500 万元或最近三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9,500 万元

公司预留权益拟于 2023 年 10 月 1 日后（含 2023 年 10 月 1 日）授予完成，

预留权益的考核年度为 2024-2025 年两个会计年度，公司业绩考核指标与个人考

核指标均与首次授予时一致。

注 1：上述“净利润”指标均指剔除本次激励计划激励成本影响后经审计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注 2：上述业绩考核目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预测和实质承诺。

上述净利润指标均考虑了剔除本次激励计划激励成本影响，如将本次激励计

划激励成本的影响进行还原，公司业绩指标如下：

序号 挂牌公司业绩指标

1 第一个行权期，2023 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 1.8 亿元，或者 2023 年度净

利润不低于 1,951.54 万元

2 第二个行权期，2024 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 2.5 亿元，或者 2024 年度净

利润不低于 2,966.40 万元或最近两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4,917.94 万元

3 第三个行权期，2025 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 3.5 亿元，或者 2025 年度净

利润不低于 4,481.47 万元或最近三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9,399.41 万元

如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则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行权的

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

调整后：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三次修订稿）》“第八章 激励对象

获授权益、行使权益的条件”之“二、 行使权益的条件”：

“（三）公司业绩指标



序号 挂牌公司业绩指标

1 第一个行权期，2023 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 1.8 亿元，或者 2023 年度净

利润不低于 2,000 万元

2 第二个行权期，2024 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 2.5 亿元，或者 2024 年度净

利润不低于 3,000 万元或最近两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5,000 万元

3 第三个行权期，2025 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 3.5 亿元，或者 2025 年度净

利润不低于 4,500 万元或最近三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9,500 万元

公司预留权益拟于 2023 年 10 月 1 日后（含 2023 年 10 月 1 日）授予完成，

预留权益的考核年度为 2024-2025 年两个会计年度，公司业绩考核指标与个人考

核指标均与首次授予时一致。

注 1：上述“净利润”指标均指剔除本次激励计划激励成本影响后经审计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注 2：上述业绩考核目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预测和实质承诺。

2023 考核年度，公司层面的考核结果取决于公司层面实际达成率（公司层

面实际达成率 R=该考核年度公司实际完成值/公司业绩考核目标值），对应当期

行权比例系数如下：

公司层面实际达成率 R R≥100% 80≤R＜100% 70≤R＜80% R＜70%

当期行权比例系数 1 60% 45% 0

2024-2025 考核年度，公司层面的考核结果取决于公司层面实际达成率（公

司层面实际达成率 R=各考核年度公司实际完成值/公司业绩考核目标值），对应

当期行权比例系数如下：

公司层面实际达成率 R R≥100% 80≤R＜100% 70≤R＜80% R＜70%

当期行权比例系数 1 75% 65% 0

上述净利润指标均考虑了剔除本次激励计划激励成本影响，如将本次激励计

划激励成本的影响进行还原，公司业绩指标如下：



序号 挂牌公司业绩指标

1 第一个行权期，2023 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 1.8 亿元，或者 2023 年度净

利润不低于 1,951.54 万元

2 第二个行权期，2024 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 2.5 亿元，或者 2024 年度净

利润不低于 2,966.40 万元或最近两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4,917.94 万元

3 第三个行权期，2025 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 3.5 亿元，或者 2025 年度净

利润不低于 4,481.47 万元或最近三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9,399.41 万元

如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则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行权的

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

三、本次调整的原因及合理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拓展市场和寻求更长远的发展，公司投资建设新产线，扩大生产

规模。公司新工厂第一期于 2022 年初正式投产运营，但该年度因外部因素导致

产能未得到释放。2023 年初，公司为充分调动公司业务骨干的主动性、积极性

和创造性，并给股东带来更高效、持续的回报，设定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公司董事会基于对 2023 年经济反弹和居民“报复性”消费的展望，在考虑公司

研发能力和新建设产线放量能力，同时兼顾公司短期发展规划和长期发展目标的

前提下，制定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确定了股票期权的公司业绩考

核指标。

2023 年初以来，中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公司产业下游之一的化妆品消费市场动力不足，增长出现明显放缓。根据美业研

究院数据统计结果显示：2021 年“618”期间，天猫化妆品销售额为 305.46 亿；

22 年为 316 亿元；23 年为 261.7 亿元，23 年较 22 年同比下滑 17%。尽管下游市

场上半年需求疲软，导致公司所处原料行业增长速度未能达到预期水平，公司各

团队仍努力克服不利因素，在成本优化、产品创新、渠道拓展等方面积极采取多

种措施、主动作为，在业绩增长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3 日对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三次修正

案）做过调整并披露，但该次调整仅是对预留权益的相关内容进行更正，并未涉

及其他。在“618”和“双 11”期间各电商平台的消费情况是化妆品消费市场的



重要风向标。所以，公司董事会在 4月份并不能对于社会消费环境发展走向及公

司新技术、新产品落地有较为明确的预测和判断。

在本月初，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召开多次会议，对公司今年 1-9 月份的经营

数据、“双 11”市场情况及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分析，

在过去的 9个月，公司经营团队积极应对公司外部环境挑战，灵活调整应对策略，

为公司业绩增长付出了不懈努力。公司董事会得出一致结论：对公司各经营团队

所付出的努力予以肯定，应继续激发团队凝聚力、积极性。

基于对当前宏观环境的分析和公司的战略规划，所以公司董事会认为：（1）

现阶段不宜单一、片面地追求营业收入的增长，而应该将提高公司综合实力、推

动公司业务高质量发展作为工作重点，更加重视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渠道创新

等关键要素；（2）实现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原定目标比较困难。

因此为继续激发团队积极性，特别是为保持公司策略与团队行动的一致性，同时

考虑到在研新技术新产品落地周期及其经营结果的释放周期，决定对应调整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指标。

调整后的业绩考核指标是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市场发展趋势和在研技术、产

品放量周期等因素得到的结果，是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采取的积极应对举

措，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团队积极性和凝聚力、力求股权激励效果，更具有合理

性、科学性。本次调整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第三次修订稿）》的调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6号——股权

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的监管要求（试行）》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调整是公司在

实际经营中采取的应对措施，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所述，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对《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第

三次修订稿）》相关内容进行修订，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1）《上海辉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上海辉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上海辉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调整 2023 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第三次修订稿）公司业绩指标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辉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6 日


